
志工申請志願服務獎勵線上作業流程圖 

 

說明：依據「志願服務獎勵辦法」辦理。 

※注意事項：志工申請獎勵務必經由本人同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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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志 工  

申請截止日：每年 5月底。 

獎勵標準：服務總時數達 3,000小時以上。 

應備文件：向運用單位提出申請需求，並檢附「志願服務績效

證明書」（可多單位績效證明書合併計算，若已在

系統上登入可無須再附）。 

受理單位：志工所屬之志願服務運用單位。 

 

 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  

受理截止日：每年 6月底。 

審查要件：是否完成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、服務時數(績效證明

書與線上登錄情形)的核對與計算。 

應辦事項：於 6月底前完成線上作業。申請獎勵志工，需完成線

上點選績效證明書流程或附上績效證明書之電子附

件並確認送出審核（詳見操作手冊）。 

 （中央 / 地方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  

受理截止日：每年 7月底。 

審查方式：每人每次僅能申請 1 項、有無重複申請(同等次)

獎勵、電子證明文件之時數是否正確及齊全。 

應辦事項： 

1. 確實完成線上審查作業並造冊（詳見操作手冊）。 

2. 造具「志願服務申請獎勵名冊」，於 7月底前函送中央

主管機關(衛生福利部)。 

  衛生福利部   

受理截止日：每年 8月底。 

審查方式：名冊與服務時數核對、申請及證明文件齊全。 

核定獎勵：志願服務績優金 /銀 /銅牌獎。  

獎勵方式：頒發獎座及得獎證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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